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对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0301号提案的答复
梁磊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争取将澄江市列为我省九大高原湖泊地区率先开展GEP核算试点的建议》（〔T2022〕0301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GEP核算是给绿水青山“定价”，是衡量绿水青山生态价值的重要方法，开展抚仙湖GEP核算试点，对全面推进全市、全省GEP核算，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21年11月，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在九湖试行GEP核算；按照省级和市政府安排，2022年2月，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抚仙湖管理局到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汇报对接核算工作，组织编制了抚仙湖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应用探索项目实施方案，并积极争取省级资金支持。目前，省财政厅已下达该项目省级资金150万元，省生态环境厅GEP核算工作专班已到澄江市收集资料，开展了抚仙湖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试算工作。

2022年，省自然资源厅已将抚仙湖流域列为自然资源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正在开展资料收集工作；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展澄江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澄江市已编制了试点实施方案。省级多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将澄江市作为GEP核算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助推澄江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目前，《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实施方案》已两次征求意见，待省级印发后，市级将比照省级，由有关部门组成工作专班，协调推进抚仙湖GEP核算工作。
感谢您对澄江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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